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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拍：
妻子突发疾病竞拍人无力支付房款

在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因被告管某某等人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原告咸某某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2021年1月，法院发布拍卖公告，将案涉房产于2021

年2月公开进行网络司法拍卖，该公告中第十条明确：竞

买人成交后买受人悔拍的，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竞买人管某某登记竞拍，并交付拍卖保证金15万元，

最终管某某成功竞得该房屋。但拍卖成功后，管某某却未

在拍卖公告确定的期限内，将价款汇入法院指定的账户。

法院只能进行第二次重新拍卖，并没收管某某15万元保

证金。

随后，管某某对此提出执行异议，并说出自己的苦

衷。原来拍卖成交后，他的妻子突发罕见重大疾病，治疗

费用高昂，他无力承担首付款和房贷，不得不放弃已竞得

的房产。因此，他要求法院撤销告知书，并退还自己交纳

的保证金。

不服：
保证金不退？他向中院申请复议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拍卖成

交后买受人悔拍的，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依次用于支

付拍卖产生的费用损失、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拍卖价

款的差价、冲抵本案被执行人的债务以及拍卖财产相关的

被执行人的债务。悔拍后重新拍卖的，原买受人不得参加

竞买。

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管某某以妻子重病无法交

纳相关竞拍款项为由悔拍，交纳的保证金应不予退还。据

此，一审法院作出执行裁定，驳回管某某的异议请求。

管某某不服裁定，向南京中院申请复议。

中院：并非出于恶意，
保证金扣除差价后退还

记者了解到，管某某妻子黄某确诊重症肌无力，后续

治疗费用高昂。南京中院认为，管某某竞得案涉房产后，

未在拍卖公告确定的付款期限内支付剩余价款，导致案涉

房产司法处置的目的未能实现，构成悔拍。悔拍行为既对

司法秩序造成阻碍与挑战，影响执行标的及时变现，也有

损当事人权益，应依法对悔拍行为进行惩戒。相关规定系

对于悔拍行为的原则性处理规则，旨在惩戒不诚信和恶意

竞拍行为人，并弥补恶意竞买行为造成的损失，但在具体

适用中应当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悔拍的原

因、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等因素作出妥当处理，不宜一刀切

地机械适用。

南京中院认为，黄某确诊重病这一突发情况导致管某

某的家庭经济状况、生活安排发生了其参加竞拍时所无法

预见的重大变化，其放弃购买已经竞得的案涉房产系为救

治妻子生命，主观上并非出于恶意。如果机械适用上述规

定，对于管某某的保证金不予退还，既加剧了当事人的现

实经济困难，亦不符合过错与责任相一致的法律原则。

最终，法院根据管某某的悔拍情节、过错程度及造成

的损失，裁定由其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差

价损失3.7万元，上述款项从15万元保证金中扣减后，退

还管某某保证金11.3万元。

法官：司法既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

“如今司法拍卖已成为市民买车、买房、淘好物的另一

种途径，但司法拍卖与普通商品买卖有很大的不同。”承办

法官陈树年表示，参与司法拍卖后，悔拍行为是一种严重

影响司法拍卖秩序、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法律法规对于

悔拍行为规定了惩罚性措施，如保证金不予退还、补差价

等，恶意悔拍、恶意抬价、扰乱拍卖秩序的人，则可能会面

临罚款甚至是构成刑事犯罪。但是，对于主观并无悔拍恶

意或重大过失、客观上发生竞拍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

且造成损害后果并不严重的情形下，不能简单适用没收保

证金的规定。

陈树年认为，司法既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人民法院

在处理类似案件时，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合情合理合法

的裁判，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司法的温度。

《人民法院报》安海涛 郑怡婷 张希华

柯某是老李的晚年再婚伴侣，老李曾留下遗嘱

表示房子由儿子小李继承，但妻子柯某享有其中一

间房间的居住权。老李去世后，小李将柯某赶出家

门。无奈之下，柯某只好与继子打起了官司。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

理了自民法典实施以来该省首例遗嘱设立居住权

纠纷案件，判决认定了柯某的居住权。二审维持

原判。

父亲去世后，儿子要求继母搬离

老李有三段婚姻。第一段婚姻生育了儿子小李。

2004年买了一所房子，登记在自己名下，第二段婚姻只维

持了一年。柯某是老李的第三任妻子，2012年结婚，相守

到老李去世。2015年，老李立下上述遗嘱并办理公证。

2017年老李将房子提前过户给了小李，但老两口仍然照

常居住在内。然而，2021年1月老李一去世，小李就以

所有权人的身份更换了门锁，要求柯某限期搬离。柯某

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保障其对房屋的居住权并办理居住

权登记。

作为被告的小李提出了诸多反驳，房子购买于父亲与

第二任妻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父

亲擅自设立居住权的遗嘱是无效的；父亲于2017年就将

房屋卖给了自己，说明已经不打算让柯某继续居住，原来

的遗嘱不必再履行；自己现已是房屋的所有权人，柯某没

有登记居住权就是没有设立，自己也不同意继续为柯某登

记设立居住权。

法院：继母享有居住权益

案件审理过程中，老李的第二任妻子表示，二人离婚

时已明确没有其他财产争议，自己和房子没有瓜葛。因

此，离婚后老李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处置房产。关于房产

过户的具体情况，法庭也进行了核实，父子虽签订了买卖

合同，但交易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且小李没有实际支付

购房款的凭证。

法院审理后认为，老李的遗嘱自其去世开始产生效

力，此时民法典已经开始实施，并增设了居住权制度，

老李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不需要在登

记之后才产生法律效力。老李将房产提前过户给儿

子，从客观结果上看与遗嘱安排并不矛盾，过户之后老

李并未撤销遗嘱，且主动向民警要求协调解决柯某居

住问题，其未改变安置柯某居住的意思表示。小李在

获得房产所有权的同时，应当尊重老李的意愿及柯某

享有的居住权益。

据此，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了柯某的居住权，并要

求小李配合柯某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居住权登记手

续。一审判决后，小李不服，提起上诉。该案经二审判决，

维持了原判。

居住权既可订合同也可遗嘱设立

法官提醒，民法典实施之后，居住权被明确为一种法

定的用益物权，以满足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

的住房制度的需要。群众可以到不动产登记机关进行登

记，向世人公示权益的归属，具有很强的保障效力。如果

此前没有登记居住权，在民法典实施之后具备登记条件

时，要及时登记正式设立，避免产生不必要的争议。

同时需要明确的是，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至第三百

六十八条虽然规定居住权主要依据合同取得，并且在登记

之时才算正式设立；但第三百七十一条还规定了可以通过

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并且根据第二百三十条的规定，因

遗嘱取得居住权的，居住权自遗嘱生效时即告设立，继承

人继承取得房产不影响设立在先的居住权继续存在。

参加司法网拍后妻子突发重病
竞拍人“悔拍”获法院支持
《现代快报》邓雯婷

参加司法拍卖拍到心仪的好房，竞买人却想

反悔。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拍得的房子？近日，江

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裁庭处理了这样一起

特殊的“悔拍”案，法官了解到竞买人的实际情况

后，在扣除损失后给竞买人退还了保证金。

儿子继承父亲房产，继母要求居住权
法院：继承人取得房产不影响设立在先的居住权继续存在


